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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 98 年 10 月 6 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8 年 10 月 13 日 98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10 月 19 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 年 11 月 16 日 99 學年度第 3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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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系為發揮國際貿易系(以下簡稱國貿系)師生人本親愛精神，特設紓困基金，

該基金非具法人身份。 

本基金係微型自發性捐資，以供國貿系學生之個人一時經濟紓困所需。國貿

系學生其生計所仰賴的二親等內家屬，於遭逢經濟困境，亦得適用。 

二、 國貿系成立紓困基金設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由本會負責所收受捐輸

的資財保管與撥用。基金收支應由本會逐月作成紀錄，以利查核。 

對於使用本基金的受益人得採保密處理，以維護隱私；即報表以代碼呈現，

唯應備非對外公開，而得據實查考的代碼對照名單。 

三、 本會設委員若干人，由國貿系各學制的各年級導師推派乙名代表擔任，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任。委員間互相推舉主任委員或由國貿系主任兼任。本會設

執行秘書乙人，由委員互相推舉或由系助教兼任之。 

四、 國貿系紓困基金，依基金實際可用金額核發，不限定受益人名額，唯每生每

曆年以不逾伍千元為原則；當年逾伍千元之核發，應經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

以上之同意。 

五、 國貿系紓困基金經費來源由管理委員會宣導。 

除師生的小額樂捐款項或義賣活動所得外，國貿系專兼任教師及外界募款達

(得累計)新台幣壹萬元以上者，得經捐資人請求，簽請由景文科技大學開立

收據。 

六、 申請人資格： 

（一）本校國貿系在學學生本人自行申請； 

（二）經本系教師主動代為申請。 

七、 申請紓困之期間無限定，得依急迫性，適時向本會執行秘書提出申請。主任

委員斟酌申請件的急迫性、件數及資金等情形，召開會議，審核各申請件資

金需求正當性及補助金額。 

委員會除委員親臨會議的方式外，得採遠距數位資訊方式表達意見，以利迅

速議決紓困個案事項。 

八、 申請人於申請時，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資料。於緊急申請件時，則得

先支資金，後補檢附資料。 

九、 經核准之紓困金，由本委員會通知申請人，於規定期間內領取，逾期者視同

放棄，該原核撥金額流歸基金。 

十、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院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